花蓮港務局宿舍管理作業程序

96年4月26日花港秘字第09600028360號函訂定
98年3月10日花港秘字第09800016220號函修定
1、 為使本局宿舍之借用及管理有明確依據，特訂定本作業程序，以資遵循。
2、 本局宿舍僅指首長宿舍，除提供現任局長借用居住外，不另行設置其他職務宿舍。
3、 宿舍之出借，應由現任局長簽訂借用契約，並辦理公證後遷入居住。因職務調動而退、離職時，應於2個月內搬離歸還，並將宿舍內設備及家具點交清楚，俾利新任局長辦理借用。
4、 宿舍借用，應實際居住，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、轉借、調換、轉讓、增建、改建、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。

5、 宿舍之水、電（含電力、電話）費用，及日常起居生活所需設備及家具，由本局秘書室編列年度預算支應及維護。
6、 秘書室第三科（以下簡稱秘三科）應每年簽請核定派員實地辦理居住事實查考作業2次，除依據本局首長宿舍定期訪查紀錄表（如附件），一併於訪查時辦理檢查外，對於宿舍設備及家具，有需要修繕者，由秘三科依規定辦理維修作業。
7、 借用人對宿舍設備及公有家具，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管理、維護責任。宿舍家具，每年應盤查1次，由本局財產檢核小組會同秘三科人員於訪查作業時一併辦理，如有短缺或故意毀損者，應予賠償。
8、 原訂訪查及盤查作業時間，如因出差、出國、住院等不便，得另行約定日期再行訪查，俾利查考認定。
9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修訂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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